厦门创新软件园管理有限公司
网上竞租管理系统竞标规则
为规范国有资产出租行为，确保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和厦门市国资委《关于规范国有企业资产出租管理的指导意见》等规定，制定本规则。
一、竞标方式
本次竞标采用登录网上竞租管理系统进行网上公开竞价方式。
二、竞标标的物说明
本次竞标标的物以现状进行竞标，竞标人已知悉原承租人尚未办理完成竞标标的物腾退手续。竞标人在招标人《房产出租竞标公告》规定的时间内应当自行了解竞标标的物情况；若不查看或错过查看时间，均视同认可竞标标的物现状。招标人视所有竞标人的行为是在完全了解竞标标的物现状的情况下做出的决定。网上竞标成交后，中标人不得对竞标标的物现状提出异议。
三、报名确认
竞标人须于截止时间前缴交竞标保证金，并签署《竞租人承诺书》，持竞标保证金缴款单据原件、《竞租人承诺书》及有效证件（即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税务登记证的复印件并加盖公司印章）到招标人指定地点办理登记。招标人有权对已报名的竞标人进行竞标资格审查，并确定最终竞标人，经招标人确认后，竞标人方可取得参加竞标资格。
竞标人取得竞标资格后，视为同意本规则。
本次竞标不另行组织现场勘查。竞标人如有需要，应自行前往竞标标的物勘查。在报名时，竞标人应对竞标标的物现状有清楚认识，不得在竞标时或签约、履约过程中以不了解现状提出异议。
四、参与竞标
竞标人应在招标人《房产出租竞标公告》中规定的网上竞标时间内，登录网上竞租管理系统参与网上竞标，根据招标人对外公布的《网上竞租管理系统用户操作手册》（详见附件）参与网上竞标，未参与则视同放弃该次竞标。在同等条件下，原承租人有优先承租权。
五、中标人合同签订和竞标保证金退还
中标人须于中标后10个工作日内与招标人签订《厦门市软件园店面租赁合同》；逾期未签合同，则招标人有权没收竞标保证金；竞标标的物另行招租。中标人中标后，中标人已交付的竞标保证金自动转为第一期租金；不足部分中标人应在签订《厦门市软件园店面租赁合同》前补足；超过履约保证金和第一期租金之和的部分竞标保证金，待中标人办理完房产移交手续后，招标人于10个工作日内办理退还手续。
六、未中标人保证金退还	
竞标中未中标者交付的竞标保证金，一律于竞标结束后次日起10个工作日内全额无息退还。
原承租人未中标的，应按照与招标人签订的《厦门市软件园租赁合同》约定把竞标标的物移交给招标人，标的物移交完成后（若原承租人在标地物注册地址的，应办理完营业场所的注销登记手续。）10个工作日内，招标人将竞标保证金全额无息退还给原承租人。
七、其他事项
（一）竞标过程中，若网上竞租管理系统出现故障或其他异常情况时，招标人有权终止本次竞标活动。
（二）竞标标的物在《房产出租竞标公告》公告期内，若由于政府等原因导致该标的物无法出租的，招标人有权撤回公告，并退还竞标人已支付的竞标保证金。
（三）若由于原承租人原因致使竞标标的物未能按期腾退，则中标人同意，与招标人签订的《厦门市软件园店面租赁合同》起租日期自竞标标的物腾退之日起计算，租期相应顺延。
[bookmark: _GoBack]（四）竞标过程中竞标人在竞租过程中需自行登陆系统进行操作，竞租环境与其个人使用的电脑、网络连接、人为因素均有关系。投标结果按系统中标最高价确认，同等条件下原承租人享有优先承租权，最终以招标人发出的竞租成功通知书为准。
八、名词解释
（一）招标人：指对房产出租提出招标、组织招标的法人单位或者其他组织，本规则中的招标人为厦门创新软件园管理有限公司。
（二）原承租人：指竞标标的物在本次招标前的上一期承租人。
（三）竞标人：指响应招标、参加投标竞争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含原承租人）。
（四）中标人：指响应招标、参加投标竞标，并最终中标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五）竞标过程：自《房产出租竞标公告》发布时起，至双方正式签订合同并交付标的物止。
九、本规则的最终解释权归招标人。
厦门创新软件园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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